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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 主 席歡迎所有委員出席會議。  

議程項目 1  

通過二零零五年十一月四日第 8 4 7 次會議的記錄  

2 .  二零零五年十一月四日第 8 4 7 次會議的記錄無須修改，

獲得通過。  

議程項目 2  

續議事項  

( i ) 至 ( i i i )  本 議程項目以機密形式記錄。  

( i v )  取 消二零零五年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城規會特別會議

3 .  秘 書報告，由於多名申請人撤回第 1 7 條 覆核申請或要

求城規會延期考慮其個案，原訂於二零 零五年十一月二十三日

舉行的城規會特別會議無須召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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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項目 1 7  

根據《城市規劃條例》第 8 條  

將《元朗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Y L / 1 4 A 》  

呈交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核准  

( 城規會文件第 7 4 5 2 號 )   

 

[ 公 開會議。會議以廣東話進行。 ]  

1 3 0 .  秘 書簡介文件內容。  

1 3 1 .  經 商議後，城規會：  

( a )  同 意《元朗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Y L / 1 4 A 》及其「註釋」適宜

根據《城市規劃條例》第 8 條呈交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核准；  

( b )  通 過 《 元 朗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/ Y L / 1 4 A 》 的 最 新 《 說 明

書》。該《說明書》闡明城規會擬備該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時就

各土地用途地帶所訂定的整體規劃意向和目的；以及  

( c )  同 意《元朗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Y L / 1 4 A 》的最新《說明書》

適宜連同該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一併呈交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。  

議程項目 1 8  

就考慮一項有關《清水灣半島南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 

編號 S / S K - C W B S / 1 》的申述的資料文件及聆訊安排  

( 城規會文件第 7 4 5 3 號 )   

 

[ 公 開會議。會議以廣東話進行。 ]  

1 3 2 .  秘 書簡介文件內容。  

1 3 3 .  她 補 充說，《清水灣半島南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S K - C W B S / 1 》

乃《城市規劃 ( 修訂 ) 條例》於二零 零五年六月十日生效後，首批根據條例第 5

條展示，以供公眾查閱的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之一。根據《城市規劃 ( 修訂 ) 條

例》，城規會只會就考慮有關的申述和意見進行一次聆訊，而並不會按照未經



修訂的條例，對反對作出初步考慮，而標題文件內以全新形式展示有關聆訊安

排的文件，將會呈交城規會考慮。至於標題的分區計劃大綱圖，由於只接獲一

份申述，因此城規會於常規會議期間進行申述聆訊，比委任申述聆訊委員會

( 下稱「聆訊委員會」 ) 效率更高。  

1 3 4 .  經 商 議後，城規會同意無須為考慮有關《清水灣半島南分區計劃大綱

草圖編號 S / S K - C W B S / 1 》 的申述而委任聆訊委員會。正如文件第 2 . 2 段所

建議，城規會應在常規會議舉行期間一併考慮有關的申述。  

議程項目 1 9  

就考慮多項有關《渣甸山及黃泥涌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 

編號 S / H 1 3 / 1 0 》的申述及意見的資料文件及聆訊安排  

( 城規會文件第 7 4 6 3 號 )   

 

[ 公 開會議。會議以廣東話進行。 ]  

1 3 5 .  秘 書簡介文件的內容。  

1 3 6 .  經 商 議後，城規會同意無須委任申述聆訊小組委員會，就《渣甸山及

黃泥涌峽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H 1 3 / 1 0 》而提出的申述及意見作出考慮。

有關申述和意見，應按文件第 2 . 2 段所建議，由城規會在例會中一併考慮。  


